
修武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制度

一、确立基本原则

（一）依法监管原则。依法设立重点监管事项，对明确的监

管事项要严格落实监管责任。

（二）权责统一原则。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负

责”建立审批与监管相统一的监管机制。加强部门间的协同，形成

监管合力。

（三）公开透明原则。按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要求，把信

息公开贯穿于监管全过程，确保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动态监管原则。按照工作需要及时调整重点监管事项

清单，不断完善监管措施。

二、工作任务

（一）严格按照职责和上级授权确定监管事项。

（二）及时梳理重点监管事项清单。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包括

监管部门、监管事项名称、监管依据、行业主管部门等内容。

（三）公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向社会

公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方便市场经营主体、群众和社会组织查询、

监督。

三、监管措施



1.业务股室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和涉及公共安全等特殊

领域，实施不同程度的监管措施。

2.业务股室负责牵头对重点监管单位的监管工作，指导分局规

范开展监督检查工作，重点抽查事项清单抽查比例不设上限。

3.依据工作安排，业务股室牵头，组织各分管行业的专项整治

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做好宣传培训。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加强对建立

重点监管事项清单制度的宣传（办公室牵头）。

（二）加强组织领导。局分管领导要加强对负责股室的督导，

加强工作的协调配合，落实责任，扎实推进建立重点监管事项清单

制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开展督导检查。局分管领导要加强对建立重点监管事

项清单制度的督导检查，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研

究解决，保证重点监管清单制度顺利推进。

附件：1.修武县文化旅游市场重点监管对象清单

2.修武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重点监管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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